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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處理蟲鼠為患的處所 (第 5 條) 
 
1.  《條例草案》建議在《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中新增

第 47(1A)及(1B)條，賦權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署長)送達「消除蟲鼠

通知」 (「通知」) 予負責管理該建築物的人士(即業主立案法團(法
團)或如無法團，該建築物的經理人)，要求其潔淨及除去建築物公用

部分的蟲鼠。這是為了更有效和及時地跟進建築物公用部分的蟲鼠侵

擾問題。當主管當局向建築物的經理人送達「通知」時，會在「通知」

上指明該經理人須通知處所擁有人／佔用人有關接獲「通知」及其要

求的事項。 
 
就收回開支方面，考慮到建築物的經理人(如物業管理公司)通常是由

法團／業主聘用的「代理人」，為建築物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我們認為

向法團或如無法團，所有處所擁有人收回開支較為合適(反映於現行

條例第 47(2)條及《條例草案》新增的第 47(2A)條)。此外，主管當局

是在不局限現有第 47(1)條向處所擁有人或佔用人送達「通知」的權

力的基礎上，可以根據新增的第 47(1A)條向建築物的經理人送達「通

知」。視乎情況需要，政府有否向法團或建築物的經理人送達「通知」，

並不妨礙其向處所擁有人或佔用人送達「通知」。 
 

另外，如主管當局需根據第 47(4)條，即時採取合理步驟以消滅或除

去任何處所的蟲鼠，主管當局可根據第 47(6)條向處所的負責人(即法

團或如無法團，處所擁有人)收回有關開支。我們認為現有及擬議的

條文已明文涵蓋了向處所擁有人收回開支的情況。  
 

2(a). 根據第 132 章第 126(1)條，為進行任何第 132 章所授權進行的測試，

獲授權的公職人員有權在已事先通知佔用人後，在指定時段內進入任

何處所，以及有權在任何工作場所或營業處所進行工作或業務時進入

該場所或處所。食環署會根據第 126(1)條的規定先行發出通知，因此

毋須另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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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新增的第 47(4A)條訂明，主管當局如認為任何處所或船隻受蟲鼠侵

擾，可放置設備以進行測試或評估蟲鼠滋生情況。進行測試是基於任

何處所或船隻可能受到蟲鼠侵擾。我們認為測試的目的清晰，毋須再

行訂明進行測試是「為了防治蟲鼠的目的」。 
 

2(c). 新增的第 47(6)條訂明，主管當局可以追討就行使第 47(4)條的權力

(即有關隨即採取合理步驟消滅或除去蟲鼠)而產生的費用。我們無意

在該費用涵蓋新增的第 47(4A)條(即放置設備測試或評估蟲鼠滋生情

況)的有關費用。有關測試／評估的目的是為了評估受蟲鼠侵擾的嚴

重程度，以及確認有關人士採取的行動是否已有效地消滅或除去處

所或船隻內的蟲鼠。 
 

3(a). 食環署現時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的「阻礙公眾地方」

處理店鋪阻街。然而，署方須靠香港警務處行使第 228 章的權力，方

可要求店鋪經營者移除阻街物品。《條例草案》建議在第 132 章引入

有關店鋪阻街的新條文，讓食環署可以獨立處理店鋪阻街，包括要求

店鋪移除阻街物品、在沒有物主出現的情況由署方移除阻街物品，以

及訂明移除物品後的處置機制。有關修訂旨在提高執法效率和賦予

食環署近似第 228 章的權力，其執法標準及罪行屬嚴格責任與否，均

會與現時在第 228 章就店鋪阻街的處理無異。 
 

3(b). 向法庭提出此事宜與否，為被告人可根據其個案事實和情況所作出

的決定。法庭自將因應可能涉及的任何基本權利，應用 Kulemesin v 
HKSAR (2013) 16 HKCFAR 195 及相關案例的原則。 
 

3(c). 基於上文第 3(b)項的回覆，此部分不適用。 
 

4(a). 根據新增的第 86G(4)條，移走、檢取或扣留關乎店鋪阻街罪行的物

品的費用，可向「該物品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關涉有關業務的人」

追討。另一方面，新增的第 86H(2)條訂明，如有人申索被檢取的物

品，而主管當局信納申索人為「在物品被檢取時有權管有物品的人」，

則會在申索人根據第 86G(4)條支付有關費用(如有)後，將物品歸還予

申索人。因此，「在物品被檢取時有權管有物品的人」，應涵蓋「物品

擁有人」或「任何其他關涉有關業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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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物品擁有人」和「在物品被檢取時有權管有物品的人」的含

義直接，而第 86E(3)條已訂明「任何其他關涉有關業務的人」的定

義，我們認為毋須進一步提供定義。 
 

4(b) 
(i). 

在處理根據新增的第 86H(2)條提出的申索時，新增的第 86G(4)條所

述的費用可能已完成追討，在此情況下，提述的「根據第 86G(4)條追

討的費用」是為恰當。經檢視後，由於不能夠排除費用可予追討，但

未完成追討的可能性，因此我們擬就新增的第 86H(2)(b)條提出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將有關提述的意思改為根據第 86G(4)條可予

或已完成追討(視乎何者適用)的任何費用，以應對不同情況。 
 

4(b) 
(ii). 

如物品的評定價值低於根據第 86G(4)條所追討的費用，差額將反映

在移除費用。具體而言，申索人只需支付移除費用與物品價值之間的

差額。因此，我們認為毋須在新增的第 86H(2)(b)條中加入有關條文。 
 

4(b) 
(iii). 

主管當局在評估該物品的價值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其狀況和市

場上同類物品的價格。有關做法與評估有關小販罪行而檢取的商品

價格的做法相似。 
 

4(c). 條文的原意是申索人要求歸還被檢取物品或尋求補償的權利是獨立

於其是否被裁定觸犯了店鋪阻街罪行。除第 86H(2)條訂明有關處理

申索的機制，第 86H(5)條亦就申索被拒絕、或對補償金額有爭議的

情況訂明處理機制。 
 
將展示招貼及海報的展示設備移走的權力 (第 7 條) 
 
5. 根據擬新增的第 104C(4)條，主管當局根據第 104C(1)條可行使的權

力包括移除展示招貼及海報的展示設備。第 104C(1)條賦權主管當局

向展示招貼或海報的人士追討移走費用。因此，我們認為當局可追討

的移走費用包括移走展示設備的費用，毋須另行訂明。就涉及展示設

備的個案，根據實際經驗，招貼或海報通常會貼附在展示設備上。 
 

6. 我們認為在警誡下承認展示或張貼招貼或海報的人士，或該等招貼、

海報或展示設備的受益人或擁有人有權提出申索。除非被檢取的物

品需要保留作提交法庭的證據，否則將歸還予申索人。我們認為毋須

在 《條例草案》中訂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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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從進入處所的要求屬罪行 (第 10 條) 
 
7(a). 要處理妨擾首要須確定妨擾源頭。為在無不合理延誤的情況下，及時

檢視涉嫌構成妨擾的源頭，《條例草案》建議將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

「擬進入處所通知書」訂為罪行。有關處所的擁有人或佔用人如就不

遵從「擬進入處所通知書」有合理辯解(例如身處境外等) ，可作為法

定免責辯護。被告人只承擔提證責任以證明有足夠證據帶出有合理

辯解的爭論點，而控方則就不存在合理辯解方面將保留毫無合理疑

點的舉證責任。 
 

7(b). 向法庭提出此事宜與否，為被告人可根據其個案事實和情況所作出

的決定。法庭自將因應可能涉及的任何基本權利，應用 Kulemesin v 
HKSAR (2013) 16 HKCFAR 195 及相關案例的原則。 
 

7(c). 基於上文第 7(b)項的回覆，此部分不適用。 
 

就使用“費用”或“開支”的字眼作出澄清 
 
8(a)
及

8(b). 

擬新增的第 47(6)條等提述的「開支」，以及擬新增的第 86G(4)條提

述的「費用」均指金錢支出，兩個詞語均能有效地傳達該含義。這兩

者在《第 132 章》的不同部分均有提述。追討「開支」及「費用」的

方式均依循現有《第 132 章》第 130 條。 
 

《第 132 章》第 47 條是現有條文，該條下新增的第 47 (6)條使用「開

支」是為了在同一條文下保持一致性。第 86G 條是新條文，因此第

86G (4)條的用字不存在需要依循同一條文的現有用字。我們認為第

86G 條使用的「費用」和第 47 條使用的「開支」，均能準確地傳達政

策原意。 
 

就新訂罪行而提出的檢控 
 
9.  有見及署長作為主管當局的罪行一般都載於附表六，我們建議提出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加入新增的第 86F 及 126A 條下可以署長名

義提出檢控的罪行，以完整該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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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擬方面的事宜 
 
10.  根據《香港法律草擬文體及實務指引》第 10.4.21 段所述的現行草擬

慣例，如可清晰簡潔地以英文表達某概念，則不應使用外來詞。「Bona 
fide」是拉丁詞而非英語。根據《簡明牛津英語詞典》，該詞的意思是

「with good faith」(真誠地)，因此建議的新訂第 86G(3)條使用英語表

達方式，以符合現行草擬慣例。 
 
就現有第 22(5)條而言，由於本 《條例草案》並無修訂有關款項，而

本《條例草案》並非重寫工作，故該款的原有措辭並無更改。 
 

 




